
投标保证保险（2016版）保险单

（正本）
保险单号：
A FU Z01A ZE421EA A A 9N 11

    鉴于投保人已向本公司递交了投保申请及附件，并已缴纳了保险费，本公司依照承保险种及对应条款和特别约
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及投保人的要求，同意按下列条件订立本保险合同。

投保人名称：福建鑫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邮编：

投保人地址：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和平乡吉坂村顶厝211号 联系电话：18876386277

联系人：叶连花

被保险人名称：国营云霄和平农场 邮编：

被保险人地址： 联系电话：15959626626

招标项目名称：精细茶叶加工场及仓储物流项目 工程项目建设地点：详见招标文件

立项文件号： 招标项目编号：E3506220601800368001

计划工期： 工程预计造价:

总保险金额：（大写）：人民币肆万元整  （小写）￥：40,000.00元

保费合计：（大写）：人民币贰佰元整  （小写）￥：200.00元

自2021年12月29日零时起至2022年06月26日二十四时止

特别约定:1、特别约定：1、本保险第一受益人为招标方，本保单发生保险事故，由保险人先行赔偿。保险人先行赔偿后，
享有对投保人的代位追偿权。2、本保单项下，本保险在投标有效期到期后28日（含）内或被保险人延长投标有效期后的到
期日后28日（含）内保持有效，延长投标有效期无须通知本保险人，但任何索款要求应在投标有效期内送达我方。保险失
效后由平台将本保单交投标人退回我方注销。3、兹承诺，在收到被保险人书面通知，说明下列事实中的任何一条时，在7
日内给付被保险人金额为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款项。（1）投保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的；（2）投保人中标
后，非因不可抗力原因放弃中标、无正当理由不按中标通知书约定时间与招标人订立合同、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
加条件、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担保金的；（3）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存在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施工招
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雷同认定与处理的指导意见》(闽建筑〔2018〕29号)规定的雷同情形之一；（4）投标人中标后，因违
法行为导致中标被依法确认无效的；（5）法律、法规规定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不予退还的情形。查验保函网址：http://
service.cpic.com.cn/ePolicy/ePolicyInit；4、理赔服务提示：如您在保险合同生效期间不幸发生保险事故，请在48小时
内通过热线电话95500报案，我们将在接到您报案后的1个工作日内与您联系，指导并协助您办理理赔事宜。     2、太平洋
产险全国统一保险消费投诉电话：95500-3-4。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邮编：350011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558号金三桥大厦一层02#店面及1#楼
5-8F、2#楼5层02、03单元、9层0203B单元、10层02、03单元、3#楼10层04
单元

电话：0591876720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签章）    

核保 冯燕强 制单 冯燕强 经办 冯燕强 签单日期 2021-12-24

总公司地址：中国上海市银城中路190号 邮政编码：200120 网址：http//www.cpic.com.cn












